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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建设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

500万吨/年天然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盐碱业” ）500万吨/年天然碱矿产

资源综合开发项目

●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2,528,307.92万元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目投资达到股

东会审议标准,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和地区规划，符

合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需要。《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5年本)》

中，将“新建150万吨/年及以上天然碱综合开发利用项目”列为内蒙古自治区新增鼓励类产业。 同时随着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战略和政策的推进，氨碱法、联碱法纯碱新增产能难获审批，天然碱法纯碱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政策风险较低。 本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建设过程中资金筹措不及时会对项目的建设进度

造成影响，公司及建设单位将在项目建设的前期根据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做好资金筹集与管理工作，保

障资金的高效供应，项目建设过程中做好项目资金的支付审批工作，确保资金使用的合理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2021年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在进行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发现了天然碱矿。为优化纯碱产业结构，有

效提升公司在纯碱行业的竞争力， 公司全力争取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地区天然碱采矿

权。2025年6月17日，公司通过所属控股子公司中盐碱业以68.0866亿元成功竞得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

曼旗大沁他拉地区天然碱采矿权，7月9日和通辽市自然资源局签订《天然碱采矿权出让合同》。 该矿为

我国已探明储量最大的天然碱资源。 其中，天然碱矿物量14.47亿吨，含盐量≤9.54%的资源量为5.21亿

吨，共伴生天然碱矿物量9.26亿吨。 矿层发育良好，单层厚度为0.2米至30.26米，矿层厚度优势突出，是迄

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大储量的地下天然碱矿资源。

2025年9月5日，中盐碱业通过公开市场引进战略投资者，公司与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蒙

盐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国调基金持股比例分别为：51%、29%、10%、10%，共同推进项目建设。

纯碱作为公司的主要支柱产业，现有纯碱产能390万吨/年，目前产能规模居于国内前三。 为有效优

化公司的纯碱产品结构，提升公司纯碱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公司拟投资建设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

司500万吨/年天然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2,528,307.92万元（包含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地区天然碱采矿

权购买680,866.00万元及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500万吨/年天然碱矿溶采试验项目36,029.54万

元）。 其中建设投资（含增值税）2,482,686.49万元、建设期利息39,661.57万元、流动资金19,866.21万

元（含铺底流动资金5,959.86万元）。项目申请银行贷款1,728,307.92万元，占总投资的68.36%；企业自

有资金出资800,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31.64%，已由股东同比例完成出资。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500万吨/年天然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

投资金额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528,307.92���□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是否需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和有关部门批准。

2026年5月1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中盐（内蒙古）碱

业有限公司500万吨/年天然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的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9票、 反对0票、 弃权0

票）。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项目投资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三）明确说明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项目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中盐碱业拟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奈曼天然碱新材料产业

园区内建设500万吨/年天然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中盐碱业为本次项目的实施主体。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项目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投资新项目

项目名称 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500万吨/年天然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

项目主要内容

本项目投资建设具备500万吨/年产能的天然碱厂，共计划分为4条纯碱生产线。 其中3条重质纯碱生产

线，单条产能120万吨/年，共360万吨/年；1条轻质纯碱生产线，产能120万吨/年和1条小苏打生产线，

产能20万吨/年。 新建120组水平溶采井组及配套注水、采出泵站和输卤管线；新增3台630吨/小时的燃

煤热电联产机组；新建厂前区和公辅设施；运输煤炭和纯碱的铁路专用线；生活设施。

建设地点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沁他拉镇奈曼天然碱新材料产业园区

项目总投资金额（万元） 2,528,307.92

上市公司投资金额（万元） 2,528,307.92

项目建设期（月） 24

预计开工时间 2026/06/03

预计投资收益率 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8.01%

是否属于主营业务范围 √是□否

2.各主要投资方出资情况

2025年9月5日，中盐碱业通过公开市场引进战略投资者，中盐碱业增资扩股交易事项在山东产权交

易中心进行，2025年10月20日，中盐碱业与股东各方签署《增资扩股合作协议》，中盐碱业注册资本由

1,960万元增加至800,000万元。公司与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蒙盐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国调基

金持股比例及出资额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1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51% 408,000.00

2 山东海化股份有限公司 29% 232,000.00

3 内蒙古蒙盐化工投资有限公司 10% 80,000.00

4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10% 80,000.00

合计 100% 800,000.00

3.项目目前进展情况

本项目中天然碱采矿权已经取得。前期500万吨/年天然碱矿溶采试验工程已实施完毕，各项数据采

集和溶采试验报告编制工作已完成。 其它建设项目目前处于初期筹备阶段，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

4.项目市场定位及可行性分析

（1）市场定位

纯碱（化学名称：碳酸钠，Na2CO3）是“三酸两碱” 体系中的核心基础化工原料，广泛用于玻璃、日

用化学、化工、搪瓷、造纸、医药、纺织、印染、制革等工业部门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

要地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纯碱生产国和消费国，2020年以来，中国纯碱工业发展迅猛，纯碱的总产能持

续扩张。 截至2025年底，国内纯碱有效总产能4293万吨，较2024年底增加了480万吨，增长率为10.9%。

其中氨碱法产能1398万吨，占比31.8%，天然碱产能650万吨，占比22.5%，联碱法产能2005万吨，占比

45.6%，ADC发泡剂副产工艺产能40万吨。国内纯碱生产能力100万吨以上的集团企业15家，产能之和为

3490万吨，占全国总产能的79.4%，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目前我国纯碱产能主要来源为合成碱，合成碱制备需要额外投入原盐、石灰石、合成氨等原料，成本

较高。而由天然碱矿物加工生成纯碱无需进行复杂的化学反应，废渣、废液排放少，工艺流程短且设备简

单，整体生产成本远小于合成法工艺。 同时，通辽市地处内蒙古东部，东靠吉林省四平市，南依辽宁省沈

阳市，交通方便，东北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工业基础浓厚，具有很大的地理和人文优势；通辽市附近土

地、煤炭、石油、金属、硅砂等资源丰富，未来有望同步建立大型工业园区，完善上下游产业链，为当地经

济做出贡献。

（2）可行性分析

①政策行业优势突出，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和地区规划，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

(2025年本)》中，将“新建150万吨/年及以上天然碱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列为内蒙古自治区新增鼓励类

产业。 同时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战略和政策的推进，纯碱产能新增约束愈加趋严，天然碱由

于绿色环保和低成本优势，是纯碱产业未来发展的趋势所向。

②资源条件禀赋优越，试验技术成熟可靠

本项目采矿权面积28.85平方公里，天然碱矿物储量14.47亿吨，为国内已探明规模最大天然碱矿。结

合奈曼旗矿区独特地质特征，公司于2025年9月开始实施500万吨/年天然碱溶采试验项目。 项目建设两

组钻井工程，每组井包含2直1平3口井，共6口。 单井组注水量累计达到90000m3/h，单井组溶腔体积≥

3000m3，采出卤水总碱度≥170g/L，总投资36,029.54万元。 目前已完成全部试验井注水溶采工作，截

止2026年4月底已完成500万吨/年天然碱矿溶采试验项目溶采试验报告编制工作， 现阶段进入保井稳

定运行阶段。该项目现已完成对天然碱矿溶采试验压力、温度、流量、浓度等各项关键工艺参数进行系统

采集和分析，将整个溶采试验整体总结形成一套完整的工艺技术包，为下一步工业化生产系统的工艺设

计、设备选型、运行管理等提供充分可行的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水平连通地下水溶开采法是行业成熟技术，广泛应用在地下盐类矿物的开采中。相同的工艺路线在

土耳其卡赞和ETI碱矿得到了验证。基于现阶段溶采试验项目已顺利完成，获取的工艺参数稳定可控，生

产技术可满足规模化工业化生产要求。

本项目采用先对卤水进行湿分解，再通过一水碱和十水碱二次结晶后，进而煅烧生成重质纯碱产品的

工艺流程。同时预处理后的卤水通过碳酸化制取碳酸氢钠结晶，经过滤、煅烧后生成轻质纯碱产品；小苏打

装置利用纯碱生产装置中的卤水和放空的二氧化碳，经过碳化生成碳酸氢钠，经过滤得到成品小苏打。 所

采取工艺流程均为纯碱行业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成熟技术，工艺路线清晰、反应条件温和、设备选型标准

化，不存在技术瓶颈或不成熟技术应用场景。同时，该类工艺在国内天然碱及合成碱生产项目中应用广泛，

技术转让、设备供应、人员培训等产业链配套完善，能够为项目建设与稳定运行提供全方位保障。

5.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战略布局需要，巩固行业地位

纯碱是公司的主要支柱产品， 目前产能规模居于国内前三。 纯碱作为化工行业重点高耗能行业之

一，近年来新建产能，特别是氨碱法和联碱法新建产能一直受到严格控制，但天然碱法制纯碱因具有绿

色环保、低能耗、低成本的特点和优势，不在国家政策的限制范围内。天然碱与合成法纯碱相比在成本和

环保方面具有较强优势，是纯碱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进一步做强做大纯碱产业既是深入贯彻国家关于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要

求。 也是全面落实中盐内蒙古化工持续聚焦主责主业、持续提升优势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要求。

（2）促进公司纯碱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核心竞争力

当前国内纯碱产品市场供给格局大幅调整，天然碱产能陆续释放，给合成法纯碱企业造成了较大冲

击。 加之国家“双碳”目标、“能耗双控” 、生态环保等政策全面推动，节能、环保要求日益提高，成本压力

叠加环保、能耗压力，给合成法纯碱企业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天然碱工艺在成本和环保方面具有优

势，发展天然碱产业，能够有效促进公司纯碱产业结构由传统化学合成碱向绿色天然碱加工模式转型，

提升天然碱法制碱市场占比，提高公司绿色低碳产业比例。同时可充分发挥公司的规模、技术、人才和管

理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公司纯碱产业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6.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

投资估算：本项目计划总投资2,528,307.92万元，其中建设投资（含增值税）2,482,686.49万元、建

设期利息39,661.57万元、流动资金19,866.21万元（含铺底流动资金5,959.86万元）。

资金筹措：项目拟申请银行贷款1,728,307.92万元，占总投资的68.36%；企业自有资金80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的31.64%，各股东方资金已到位，项目贷款将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逐渐投入。因天然碱

资源较为稀缺，从现有已开采的天然碱资源看，成本优势明显，在纯碱行业整体下行的情况下依然保持

较好的利润，天然碱将成为纯碱行业未来的主流。 现本项目的优质表现已得到了各家银行机构的关注，

前期洽谈中已充分表达支持意愿，待项目贷款所需可行性研究报告、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安全评价报告等

各种条件具备后将根据公司项目资金需求计划提供资金支持。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500万吨/年天然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建设填补了公司天然碱生产

领域的空白，实现了氨碱法、联碱法与天然碱法“三法并举” 的产业格局重构，显著优化了纯碱产品布局。

依托通辽市奈曼旗优质天然碱资源储备，成功切入天然碱这一具备成本与环保双重优势的产业领域。

同时，项目建设契合国家《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5年本）》政策导向，一方面巩固了在纯碱

领域的行业地位，另一方面构建了公司未来的差异化竞争壁垒，为打造全球规模最大、品质最优的天然

碱生产基地奠定坚实基础。

四、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一）政策风险与防范措施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行业规划和地区规划，符合公司和行业发展需要。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24年本）》将纯碱产品列为限制类，但井下循环制碱、天然碱除外，本项目符合相关政策。《西部

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5年本)》中，将“新建150万吨/年及以上天然碱综合开发利用项目” 列为内蒙

古自治区新增鼓励类产业。 同时随着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相关战略和政策的推进，氨碱法、联碱法纯

碱新增产能难获审批，天然碱法符合国家扩产规定。 项目政策风险较低。

（二）资金风险与防范措施

本项目企业自有资金80亿元，占总投资的31.64%；项目需外部融资172.83亿元。 如全部使用项目贷

款方式解决，以2025年末财务数据测算，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由的37.55%上升至61.99%，存在资产负债率

上升的风险。

公司将采用“前期授信托底+绿色银团为主+绿色公司债补充” 的组合融资模式，逐项落实具体的

风险应对方案，采用“多牵头行”机制防范银团审批延迟风险；在可研报告节点管控上，采取“提前沟通

+并行推进” 的策略，融资准备工作与各项报告审核同步开展，预留充分缓冲期，确保不影响核心节点；

公司项目贷款将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控制拨付节奏，确保项目资金分步稳定投入，严防贷款资金闲置。 项

目建设过程中将做好项目资金的支付审批工作， 建立资金使用的严格管控体系， 加强对资金流向的监

督，确保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合理控制建设成本。 定期进行财务状况评估，分析实际支出与预算的偏

差，及时调整财务策略，确保合资公司在融资和支出上的灵活应对。 严控项目资金风险。 同时，在项目实

施过程中将严格抓好安全生产监督、工程质量管控与施工周期管理，全力保障项目按计划建成并投产见

效，进一步减少项目资金风险。

公司在2025年前一直保持着较好的盈利水平，基本无带息负债，2025年资产负债率为37.55%，保持

较低水平，如公司不采取其他方式融资，项目建成后，资产负债率将上升至61.99%，鉴于项目建成后将会

给公司带来稳定盈利，总体风险依然可控。

（三）环保、安全风险与防范措施

天然碱矿区对地质风险以预防为主，进行合理开采布局，采用正确的钻井开采方法，尽量减少对顶

板石的破坏。 采用科学的采卤方法，采卤过程中应使其溶腔始终保持高压状态，对溶腔上部围岩起到托

浮作用。在闭坑后采卤井及时采用潜浆法封堵，使其采卤空间成为密闭状态，避免地面沉降、塌陷和裂缝

的发生。 生产装置的“三废”均采用有效的处理方法处理，安全环保风险可控。

（四）原材料供应风险与防范措施

本项目原料来源于地下卤水，根据地质勘探报告和储量分析，该矿天然碱矿物量14.47亿吨（含盐

量≤9.54%的资源量为5.21亿吨，共伴生天然碱矿物量9.26亿吨），原料供应风险较小。 通辽周边煤炭资

源丰富，本项目燃料煤拟选用赤峰地区煤矿的燃料煤并通过火车专用线运输至厂区内，供应稳定。 根据

现场与政府部门多次沟通结论以及奈曼旗政府“奈曼旗绿色碱化工全产业链发展规划” ，生产生活用水

主要由辽西北供水内蒙古通辽支线工程供水，该工程目前已开工建设，预计2026年底前建成，为奈曼旗

分配水量为3802万立方米/年，水量满足天然碱加工项目需求。项目供汽来源于自建热电联产锅炉，供电

由项目周边金沙500KV变电站引入自建220kV变电站。 项目供水、供汽、供电风险较小。

五、结论

经研究，公司认为本项目符合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产业政策，符合公司的“十五五” 发展战略。项目

建成后可有效提高我国天然碱法制碱的比例，促进纯碱行业的结构性调整。 对公司进军天然碱业务、优

化纯碱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公司纯碱生产绿色转型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项目工艺技术成熟，设计充分吸收了当前国内外天然碱生产的新技术、新设备，自动化程度高，建

成后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原料成本低，工艺消耗少，建成后将有较强的竞争力。 投资基本合理，经

济上可行，各项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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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6月2日

● 本次股东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会类型和届次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二)股东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6年6月2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605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6月2日

至2026年6月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投资建设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500万吨/年天然碱矿

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5月15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

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

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

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28 中盐化工 2026/5/27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

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

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收到为准。

2.登记时间：2026年6月1日上午9时一11时；下午14时一17时。

3.登记地点：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高新区本公司证券事务部。

六、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公司通讯地址：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乌斯太镇阿拉善经济开发区

3.联系方式： 电话：（0483）8182016

传真：（0483）8182022

邮编：750336

联系人：孙卫荣 付永才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6月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投资建设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500万吨/年天然碱

矿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328� �证券简称：中盐化工 公告编号：2026-027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6年5月8日将

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办公平台或书面的方式送达与会人员，2026年5月14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视

频相结合方式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董事长周杰，董事王广斌，职工董事马占玉现场参加会议；董事

乔雪莲、杨廷文、王吉锁，独立董事胡书亚、赵艳灵、李强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 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周杰主持。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投资建设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500万吨/年天然碱矿产资源综合开发项目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

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建设中盐（内蒙古）碱业有限公司500万吨/年天然碱矿产资源综

合开发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

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一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58�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2026-022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议案6《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

反担保的议案》、议案7《关于申请控股股东借款并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未通过

一、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2,682,2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62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齐战勇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张一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494,031 97.3364 13,630,385 2.5588 557,840 0.1048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5,760,331 96.8232 11,902,985 2.2345 5,018,940 0.942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8,127,531 97.2676 12,061,805 2.2643 2,492,920 0.4681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2,116,462 96.1392 20,108,854 3.7750 456,940 0.085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注册银行间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0,191,731 97.6551 12,027,305 2.2578 463,220 0.0871

6、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9,427 46.8550 12,054,605 50.4779 636,920 2.6671

7、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控股股东借款并为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184,327 46.8336 12,059,605 50.4988 637,020 2.66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959,027 29.1404 11,902,985 49.8430 5,018,940 21.0166

4

《关于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3,315,158 13.8820 20,108,854 84.2045 456,940 1.9135

6

《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担

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11,189,427 46.8550 12,054,605 50.4779 636,920 2.6671

7

《关于申请控股股东借款并为

该借款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11,184,327 46.8336 12,059,605 50.4988 637,020 2.66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本公司于2026年5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告的《电子城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资料》。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6、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现场参会并已依法回避了对议案6、议案7的表决。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宋建波、尹志强、刘志东、张

一弛）。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梦、路璐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

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30� � �证券简称：*ST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6-031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2026年4月29日至5月15日9个交易日期间，公司股票共计8个

交易日涨停，期间公司股价累计涨幅为48.59%，最高换手率达16.26%。 近期公司股价走势

已显著偏离基本面，存在较高炒作风险和市场交易风险，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快速下跌的

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5年度，公司实现利

润总额-1.42亿元、营业收入0.78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4月28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2026年度经审计的相关

财务数据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

将终止上市。

● 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亏损，与公司股价涨幅严重偏离。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

季度分别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亿元、-192.70万元。 公司经营业绩处于

连续亏损状态，未发生与近期股价涨幅相匹配的变化，存在股价上涨缺乏盈利能力支撑的

风险。

●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未实际开展半导体业务，主营业务为教育业

务及不动产运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曾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时，

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如下承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权益变

动完成后36个月内，不向上市公司注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所

持有的资产。

● 关于公司市场传闻的情况。近期市场存在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与长江存储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关系的相关传闻。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征询核实，公司上层股东与长江存

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任何实质关系。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026年4月29日至5月15日9个交易日期间，公司股票共计8个交易日涨停，期间公司股

价累计涨幅为48.59%，最高换手率达16.26%。 同期，教育板块上市公司股价平均涨幅约为

4.23%，风险警示板块上市公司股价平均跌幅约为-1.25%。 近期公司股价走势已显著偏离

基本面，存在较高炒作风险和市场交易风险，存在短期涨幅较大后快速下跌的风险。

公司已分别于2026年5月7日、5月8日、5月12日、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中国高科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中国高科关

于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中国高科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中国高

科关于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27、028、029、030），敬请广大

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根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公司2025年实现利润总额-1.4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26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0.96亿元；实

现营业收入0.78亿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

收入为0.77亿元。 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均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

于3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4月28

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若公司2026年度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数据仍触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6-023）。

三、公司业绩持续亏损的情况

2025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为负值；2026年第一季度， 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42.73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2.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294.27万元。

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处于连续亏损状态， 经营业绩未发生与近期股价涨

幅相匹配的变化，存在股价上涨缺乏盈利能力支撑的风险。

四、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公司未实际开展半导体业务，主营业务为教育业务及不

动产运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曾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时， 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如下承

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36个月内，不向上

市公司注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所持有的资产。

五、关于公司市场传闻的情况

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存在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与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间

关系的相关传闻。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征询核实，公司上层股东与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不存在任何实质关系。 公司未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需要

公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

上述媒体刊登或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之外，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

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88536�证券简称：思瑞浦 公告编号：2026-024

转债代码：118500� �转债简称：思瑞定转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1761号（创企天地）2号楼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4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60,938,82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60,938,8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517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517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ZHIXU� ZHOU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

席及主持本次股东会，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股东会由董

事、总经理吴建刚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

2、董事会秘书李淑环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60,764,568 99.7140 159,611 0.2619 14,649 0.024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12,300,002 98.6030 159,611 1.2795 14,649 0.117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通过；

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慧芝、梁天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688676� �证券简称：金盘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0

债券代码：118063� � � � � � � � �债券简称：金05转债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十五五·未来产业———科创企业产业

迭代与创新赋能之2025年度智能制造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17: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

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jst.com.cn进行提问。 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3月2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互动

交流，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17:00参加十五五·未来产业一一科创

企业产业迭代与创新赋能之2025年度智能制造行业集体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李志远先生，独立董事李四海先生，轮值总裁杨霞玲女士，副总裁、财务总

监万金梅女士、董事会秘书张蕾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欢迎公司股东及广大投资者参与互动。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

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

演 中 心 网 站 首 页 ， 点 击 “提 问 预 征 集 ” 栏 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nfo@jst.com.cn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会议联系人：金霞

联系电话：0898-66811301-302

电子邮箱：info@jst.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海南金盘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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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4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苏山路69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147,6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70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黎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独立董事均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臧琨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71,640 99.7490 149,204 0.2126 26,800 0.038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71,640 99.7490 149,204 0.2126 26,800 0.0384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70,640 99.7476 150,204 0.2141 26,800 0.0383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399,710 97.6277 1,244,734 2.3191 28,500 0.0532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69,140 99.7455 150,004 0.2138 28,500 0.0407

6、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重新制定《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69,940 99.7466 149,204 0.2126 28,500 0.0408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68,040 99.7439 151,104 0.2154 28,500 0.0407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44,740 99.7107 174,404 0.2486 28,500 0.0407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9,970,340 99.7472 148,804 0.2121 28,500 0.040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1,630,3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6,474,7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865,580 91.3343 150,204 7.3536 26,800 1.312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264,930 98.0619 16,200 1.2558 8,800 0.682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00,650 79.8042 134,004 17.8041 18,000 2.3917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

案

1,866,580 91.3833 149,204 7.3047 26,800 1.3121

2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1,866,580 91.3833 149,204 7.3047 26,800 1.3121

3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及2026年

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1,865,580 91.3343 150,204 7.3536 26,800 1.3121

4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769,350 37.6655 1,244,734 60.9392 28,500 1.3953

5

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864,080 91.2609 150,004 7.3438 28,500 1.3953

6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重新制

定《公司章程》的议案

1,864,880 91.3000 149,204 7.3047 28,500 1.3953

7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862,980 91.2070 151,104 7.3977 28,500 1.3953

8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1,839,680 90.0663 174,404 8.5384 28,500 1.3953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865,280 91.3196 148,804 7.2851 28,500 1.395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6、8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1-5、7、9为普通决议通过的议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上述议案3-9需要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计票。

4、关联股东张初全、懋盛（厦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4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苗梦舒、吴越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